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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緣起及目的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(下稱本分署)成立於107年4月28

日，係屬中央政府四級機關，本分署設有 10 個內部單位(含綜合研

整科、犯罪偵防科、科技鑑識科、資訊紀錄科、特勤科、督察科、

人事室、主計室、秘書室、政風室)，下轄 21 個查緝隊、特勤隊、

空勤吊掛分隊與空中作業隊等 24 個派出單位(如圖一)，21 個查緝

隊主要負責海域至海岸、河口、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、防止非法

入出國、其他犯罪偵辦，以及反滲透與安全情報蒐集之督導、調查

及處理其他相關偵防查緝事宜，特勤隊主要任務為反恐、護漁及協

助查緝隊危險勤務(如破門任務)，空勤吊掛分隊主要負責海上救生

救難任務，空中作業隊主要負責空中偵查任務。 

本分署人員組成身分多元，包含軍職、警職及文職等三類不同

身分人員，軍職人員來源係國防部各院校大學、志願役軍(士)官

(兵)，警職人員為中央警察大學海洋巡防相關科系畢業，考取相關

國家考試成為海巡人員，文職人員進用管道係以國家考試海巡特考

錄取人員為主。 

鑒於本分署工作具一定程度之危勞性質，往年以男性軍、警職

人員組成為主，茲以分署成員性別比例長期失衡，惟犯罪人員不分

性別，為守護本國社會治安、防止毒品氾濫及各項偵防工作所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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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告希望藉由探討本分署外勤人員明顯性別比例不平均之狀態

下，未來如何有效執行偵防工作之作法、困境及精進作為。 

 

圖一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組織圖 

 

貳、 偵防業務與「兩公約」及性別平權之實踐 

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」及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(下

稱兩公約)。兩公約之目的係闡明人類基本人權，使全球人民於各

方面人權皆有相同保障，並落實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。其中「公民

與政治權利公約」第四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，應符

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，避免侵害人權，保護人民不受他人

侵害，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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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此，本分署於執行非法入出國人口及推動各項偵防工作時，

除須顧及國家法益外，亦須保障渠等人權不受侵害，然而執行勤務

過程中亦需注意性別平權等相關議題。尤其本分署外勤人員為第一

線人員，如於執法過程中面臨「跨性別搜身」，亦須融入性別平權

概念，建立配套措施，以落實兩公約及基本人權保障之精神。 

本分署長期外勤人員性別比例不平均，男性外勤人員數量遠超

女性外勤人員，倘將性別平等實踐於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勤務實有

困難，對於非法入出國女性人口之搜身、監視、一般生活照顧、隱

私議題及疾病照護等事項，尚須女性外勤人員為之，才可兼顧女性

相關議題、個人隱私及執行兩公約精神，故為落實性別平等與女性

平權等精神，本分署應依職權積極辦理。 

 

參、  現有員額及內外勤人員性別分析 

一、現有員額性別分析 

112 年 8 月底本署現有員額 640 人，較 107 年 4 月底組織調整

時之 630 人，增 10 人，其中男性 551 人減 2 人，所占比率由 87.8

％降為 86.1％；女性 77 人增 12 人，所占比率則由 12.2％提升至

13.9％；男女倍比則由 7.18 倍降至 6.19 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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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分署 112 年 8 月底女性員額中，以一般公務人員及軍職人員為

主，分占 60.7％及 38.2％。男性中則以軍職人員占 66.1％及一般公

務人員占 27.2％分居第一、二位。主要係本分署主要職掌為救生救

難、查緝走私、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及蒐集情報等工作項目，因工作

性質之專業性、特殊性及危險性，於一般社會大眾觀感中係屬較耗費

體力、繁重且複雜之工作，爰本分署成員以男性居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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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1 年 8 月底及 112 年 8 月底內外勤性別比例分析 

(一) 本分署人力配置區分為內勤行政人員及外勤人員，分述如

下： 

1、 內勤行政人員：分署本部及各科室辦理各項業務人員(含

主任、科長、專員、科員及書記)及各外勤隊處理該隊之

行政人員(如專員、辦事員及助理員)。 

2、 外勤人員：於岸際、海上或其他區域查緝走私、取締非

法入出國人口及蒐集安全情報人員(含隊長、副隊長、組

主任、偵查員及隊員)，以及負責反恐任務、救生救難人

員(含隊長、分隊長、小隊長、隊員)。 

(二) 本分署 111 年 8 月底人數總計 651 人(如圖四)，內勤行政人

員人數共計 200 人(31%)，其中內勤行政人員男性為 154 人

(24%)，內勤行政人員女性為 46 人(7%)；外勤人員共計 451

人(69%)，其中外勤人員男性為 410 人(63%)，外勤人員女性

為 41 人(6%)，內外勤人員人數比率上，外勤人員總人數較內

勤行政人員總人數多 251 人(38%)，外勤人員男性較外勤人員

女性多 369 人(57%)，外勤人員男性較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多

256 人(39%)，外勤人員男性較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多 337 人

(53%)，外勤人員女性較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少 5 人(1%)，外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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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女性較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少 123 人(19%)，內勤行政人員

男性較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多 108 人(15%)。 

(三) 本分署 112 年 8 月底人數總計 640 人(如圖五)，內勤行政人

員共計 194 人(30%)，其中內勤行政人員男性 147 人(23%)，

內勤行政人員女性 47 人(7%)；外勤人員共計 446 人(70%)，

其中男性 405 人(63%)，外勤人員女性 41 人(7%)，內外勤人

口比率上，外勤人員總人數較內勤行政人員總人數多 252 人

(40%)，外勤人員男性較外勤人員女性多 364 人(56%)，外勤

人員男性較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多 258 人(40%)，外勤人員男性

較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多 258 人(56%)，外勤人員女性較內勤行

政人員女性少 6 人(0%)，外勤人員女性較內勤行政人員男性

少 106 人(169%)，內勤行政人員男性較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多

100 人(16%)。 

(四) 相較於 111 年 8 月底內外勤人員性別比例及人口數，112 年 8

月底略微變動，內勤行政人員男性減少 7 人，比例減少 1%，

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增加 1 人，比例不變，外勤人員男性減少

5 人，比例不變，外勤人員女性人數不變，卻比例增加 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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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內外勤人數差異原因分析 

(一) 外勤人員男性多於外勤人員女性原因 

鑒於本分署主要工作項目為查緝走私及取締非法入出國，

經常性行動跟監、埋伏、蒐證等專案查緝勤務，出勤地點

較以於山區、荒郊業外及人煙稀少等地方居多，且需長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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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於夜間出勤；另因為任務具專業性、特殊性及危險性，

於執行勤務期間，恐有面對較不理性且具攻擊性之嫌疑人，

即便女性同仁受過完善之防身訓練及逮捕術，面對高大男

性嫌疑人攻擊行為，成功反擊機率仍有限，就外勤任務，

男性同仁意願較高，故外勤人員男性同仁較外勤人員女性

同仁多。 

(二) 外勤人員男性多於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原因 

外勤人員勤務具備高度挑戰性、困難性及特殊性等，破獲

重大案件具一定之成就感，且外勤單位上、下班時間較自

由性及富有彈性，雖能吸引嚮往穩定生活之男性，惟相較

於內勤行政人員單位上、下班固定作息，工作內容係屬較

枯燥乏味之文書作業，爰男性同仁較多嚮往自由且富有彈

性之外勤單位，且追求非內勤行政人員之工作成就感。  

(三) 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多於外勤人員女性原因 

本分署內勤行政人員單位相較於外勤單位較具穩定性及安

全性，囿於本分署下轄 22 個外勤隊(不含空勤吊掛分隊及

空中作業隊)，爰相關資料數量(據)龐大且繁雜，需長時間

於內勤行政人員行政單位辦理相關資料文件綜整、分析、

研析及討論之業務，則外勤單位需面對不確定性及危險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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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蒐報工作項目，且外勤人員以男性居多，執行行動蒐證

相關勤務時，恐有需長時間與男性同仁獨處於單一空間內，

囿於性別身體構造不同，倘有生理需求(上廁所)，較為無

法即時為之，且外勤單位較多需配合突發性勤(任)執行，

相較於內勤行政人員單位上、下班固定制度，反之，外勤

單位上、下班具不定性，故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同仁多於外

勤人員女性同仁。 

(四) 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多於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及原因 

本分署 111 年 8 月底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同仁為 154 人、女

性同仁為46人，112年 8月底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同仁為147

人、女性同仁為47人，囿於本分署性別數量比例過於懸殊，

導致內勤行政人員男性人數多於內勤行政人員女性人數情

況。 

(五) 外勤人員男性多於內勤行政人員女性及外勤人員女性少於

內勤行政人員男性原因 

針對 111 年 8 月底或 112 年 8 月底相關人員數量分析，男

性總人數約為女性總人數的 6 倍，爰本分署性別數量比例

過於懸殊，致外勤人員男性人數多於內勤行政人員女性人

數及外勤人員女性人數少於內勤行政人員男性人數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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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本分署中、高階層性別比例分析 

一、 管理階級職務性別總人數比例分析 

本分署 112 年管理階級人員(科長、主任、組主任、副隊長、

隊長、主任秘書、副分署長及分署長)女性計 13 人，男性計

95 人，總計 108 人， 111 年女性計 11 人，男性計 87 人，總

計 98 人。 

 

二、 各管理職務性別人數分析 

截至 112 年 8 月份本分署總人數為 640 人，高層管理職務由

高至低為分署長、副分署長及主任秘書等 3種職務計 4 人皆

由男性擔任，男女比例約為 4:0，中層管理職務由高至低為隊

長、副隊長、科長(主任)及組主任等 5 種職務，計有女性 13

人，男性 89 人(男女比例約為 7:1)，基層職務女性 75 人，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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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463 人(男女比例約為 6:1)。111 年時，高層管理職務 4人

皆由男性擔任(男女比例約為 4:0)，中層管理職務女性計 11

人，男性 83 人(男女比例約為 7:1)，基層職務女性 76人，男

性 477 人(男女比例約為 6:1)。整體觀之，本分署管理階層及

基層人員以男性為主，且男女比例懸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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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本分署男、女性主管人員晉升年限比較： 

職稱 男 女 
女性較男性增加

晉升年限比率 

隊長 20 20.5 2.5% 

副隊長 15 16 6.66% 

主任 18 23 27.7% 

組主任 14 13 -0.7% 

 

伍、 外勤人員性別比例及歷年非法入出國人口分析 

非法入出國係指以非法或不正當方式進入台灣領土、領空及

領海，俗稱偷渡。近年開發中國家(如越南)隨著世界發展趨勢

逐漸興起及受 Covid-19 疫情的影響等因素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

歷年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人數逐漸下降趨勢(如圖六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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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六、歷年取締入出國性別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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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本分署外勤人員分析，111 年外勤人員女性為 41 人、外

勤人員男性為 410 人，112 年外勤人員女性為 41 人、外勤人員

男性為 405 人，較有微幅增減。本分署下轄 21 查緝隊，111 年

每隊分配 1至 2 位女性外勤人員及 19 至 20 位男性外勤人員，

112 年每隊分配 1 至 2 位女性外勤人員及 18 至 19 位男性外勤

人員。 

實務上，於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勤務時，無論性別，每位非法

入出國人口需配置至少 2 人外勤人員執行搜身及拘留警戒等事

項，為確保外勤人員執行勤務時自身安全及執勤權益，以及顧

及非法入出國人口所需與保障偷渡人口人權、性別平等相關權

益。 

依據圖六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歷年取締入出國性別人口數及

查緝隊平均分配外勤人員性別人數，本分署於取締非法入出國

人口時，每隊男性外勤人員人數於取締男性非法入出國人口勤

務時，人員派遣上尚可滿足勤務執行，然而本分署性別比例懸

殊，每隊僅配置 1至 2位女性外勤人員，則有外勤隊無女性外

勤人員，於取締非法入出國女性人口時，倘需兼顧人權、性別

平等相關權益，實有困難之處。 

實務上，本分署外勤隊若取締女性非法入出國人口時，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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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非法入出國人口生活起居，具一定隱私性，因性別差異之生

活習慣，以及需碰觸非法入出國人口身體之勤務(如搜身等)，

需由同性外勤人員執行較為適當，另近年來國外執法議題中，

出現跨性別搜身議題，目前我國就跨性別搜身勤務實務做法為

依照身分證上等登載性別為判斷標準，最後若面臨無同性外勤

人員或人數不足等情事，將協請內勤行政人員同仁執行(各外勤

隊約編制5至6人內勤行政人員人員協助處理外勤隊行政事務)，

若內勤行政人員同性同仁未具備專業搜身技能、拒絕或無法執

行相關勤務時，另協請求鄰近警察或友軍單位同性別人員支援，

若皆無同性別人員為之，則以異性外勤人員執行，於該情況下，

就兼顧性別平等及人權等議題其有困難度，且亦無法保障異性

外勤人員權益，若因執勤致之相關疑義或異議，異性外勤人員

將難舉證有利事證。 

陸、 本分署性別比例懸殊原因分析及解決方式 

一、本分署性別比例懸殊原因 

(一)勤務特性具高度危險性 

本分署外勤單位掌理業務區分，查緝隊之查緝走私違禁品、

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、蒐集安全情報，以及特勤隊與空勤吊

掛分隊之救生救難及護漁任務，執勤人員需具備強健體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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搏鬥體技、槍枝使用技巧等體能特性，且執勤時具高度危險

性，需具備高強度抗壓性、及時處理危機能力、良好臨時反

應等，雖心理層面及體能方面，女性同仁經專業訓練及鍛鍊

亦能有良好表現，甚至超越男性平均表現水平，爰面對於身

體差異部分，惟有高大之女性及嬌小之男性，但於一般認知，

男性大多高於女性，體能方面也較女性良好，儘管嬌小之女

性擁有精實體魄較及精通搏鬥技能，面對擁有同樣條件的高

大男性，於生理方面實有落差，故一般認為男性較適合危險

勤務。 

(二)早期進用人員以軍警職為主 

海巡職場環境受歷史影響深遠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前身為海

岸巡防司令部、警政署水上警察及財政部關稅總局八艘大型

緝私艦，嗣後因任務需求成立淡水水上警察巡邏隊，行政院

為整合上述單位，成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，近期因組織改造，

爰於 107 年成立現行之海洋委員會，故早期海巡職場環境以

進用軍警職為主，然早期軍警職同仁以男性為主，此為海巡

人員性別比例失衡原因。 

(三)鮮有女性知悉海巡任務屬性及性質 

一般民眾就海巡第一印象為於港口及非通商口岸負責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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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檢工作及岸際巡邏之軍職同仁，較少人知悉海巡係由軍警

文三類身分組成之機關體系，工作項目含括海上巡邏及護魚

之警職人員及負責查緝走私之文職人員，因第一印象為軍職

單位，故少有女性知悉海巡工作及願意選擇加入海巡。 

(四)海巡特考為冷門國家考試且需具備較高的體能 

海巡特考非屬熱門國家考試，除先前接觸過海巡體系人員，

方可知悉該國家考試，且考試區分筆試、體能及口試等三階

段，即便有女性知悉並參與海巡特考，許多女性儘管通過艱

難筆試，仍因後期體能測驗而落榜，致減少女性加入海巡體

系之機會。 

(五)海巡組織特有文化 

海巡組成人員包含軍警文三類身分人員，但主要組成人員為

警職及軍職，這兩類身分係以男性為大宗，女性加入海巡係

以海巡特考、志願役軍人考試及一般的警察特考等居多，並

非所有女性都曾接受過軍警之教育及陶養，故女性同仁加入

海巡後，會因為不適應軍人及警察特有之絕對服從觀念及年

資制度而選擇離開海巡。 

二、解決方式及精進作為 

(一)增加裝備性能，以縮小性別先天體能差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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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囿於性別先天生理不同，於一般來說，男性體能就優於

女性，面對危險勤務需要奮力反擊時，女性同仁倘遇男

性嫌犯，大多情況處於劣勢，若能汰換舊有適合男性之

裝備，購買新型且專為女性設計裝備，例如購置較小號

且較貼身之防彈背心、設計上適合女性使用之手槍、柔

性武器、重量較輕之警棍等，皆可以縮小女性執勤時，

面臨到因天生體態的無法克服的差距，保障女性人身安

全。 

2、 本分署自 107 年成立以來，於偵查蒐證積極研發輔助軟

體，例如: ETC 查詢系統(可查高速公路上經過之車輛)、

偵防車辨系統(建置於港區，監控港區車輛)、偵防 APP(連

結 ETC 查詢系統及偵防車辨系統，隨時監控嫌犯車輛動

向)、視覺化分析(分析通聯記錄中之通聯關係)、科偵平

臺(可於於個人電腦上分析偵查數據)、通訊衛星偵查(定

位海上船隻位置)、M化車偵查(可於街道及大樓定位手機

位置)及數位取證(實驗室分析毒品及讀取存置於手機內

資訊，如刪除之照片)等多元方式辦理偵查及蒐證，並制

定使用 SOP，降低性別上差距。 

(二)辦理海巡招募時，同時宣導性別平等議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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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目前我國政府及世界潮流皆極力推動性別平權等議題，

海巡單位也積極跟上這股潮流，為扭轉一般民眾對於海

巡係以男性為主單位之印象，故於辦理海巡招募時，加

入人權及性別平等相關議題，用多元宣導方式歡迎女性

加入海巡，讓海巡文化更加多元且與時俱進。 

2、 招募與保留策略：研擬就女性招募及女性人才保留計畫

或策略，例如提供女性友善的工作環境、提升職業發展

機會或設立明確的升遷目標，以吸引並留住更多女性人

才，並就各式招募管道提升女性進用情形如下： 

(1) 本分署招募志願士兵情形： 

年度 男性 女性 

111 年 0 0 

112 年 56 12 

113 年(截至 113

年 8 月 12 日) 
20 2 

(2) 本分署提列海巡特考錄取情形： 

年度 男性 女性 

110 年 0 1 

111 年 3 0 

112 年 19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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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本分署提列專業軍官情形： 

年度 男性 女性 

110 年 2 1 

111 年 0 0 

112 年 8 2 

(4)本分署辦理外補徵才情形： 

年度 男性 女性 

110 年 2 1 

111 年 1 1 

112 年 7 2 

113 年 6 2 

(三)改造海巡職場文化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

1、 海巡近年已逐漸有女性同仁加入，而加入之女性同仁

非全數為警職或軍職，係一般民眾對海巡嚮往而選擇

加入海巡，就於軍警職特有絕對服從文化及年資制度

(俗稱學長學弟制)，囿於女性新血加入而有衝擊，並

逐漸改變以往舊有觀念及文化，為具效益性及變化性，

需不斷宣導性別平等及保障人權等觀念，以平等及尊

重等態度對待每位性別同仁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，以



20 
 

留住優秀人才，使海巡擁有與時俱進的競爭力並創造

巨大的績效成績。 

2、 提升女性在關鍵角色中的比例：鼓勵更多女性同仁打

破傳統思維，勇於爭取外勤指揮角色，增加領導歷練，

以提升女性於職場上成為關鍵角色之比例。茲以參加

簡任升官等訓練人數為例，近 3 年女性參訓人數未低

於男性參訓人數。 

年度 男性 女性 

111 年 1 0 

112 年 0 0 

113 年 0 1 

3、 加強性別意識訓練：本分署年度規劃辦理性別平等和

多元包容性等相關性別意識培力訓練，培訓內容包括

性別敏感性、偏見意識和跨性別議題的理解，以增強

本分署同仁就性別多元性的尊重和認識。 

項次 年度 訓練名稱 

1 112 性騷擾防治與性別主流化實務研析 

2 112 認識 CEDAW-淺談性別平權 

3 113 性別平等從你我做起 



21 
 

4、 改善臨時出勤狀態 

(1) 鑒於外勤工作時間不定時，常須夜間出勤，以致難

以照顧家庭，擬建議並宣導各外勤隊降低臨時出勤

狀況，出勤時可盡量先行規劃，使同仁於繁忙工作

上，能夠兼顧家庭。  

(2) 為兼顧勤務工作及同仁家庭生活，本分署宣導所屬

單位(限部隊型態單位)，優先考量育有2歲以下子女

同仁，得以於勤於時間實施每日外散(宿)，俾營造

友善職場環境。 

5、 建立性騷擾防治機制 

為強化對性騷擾的零容忍政策，除定期於本分署主管會

報宣導外，亦不定期以內部公務電子郵件或電話紀錄向

各外勤隊宣導有關性騷擾及性別平等意識，且為確保所

有同仁可於安全無懼之環境工作，本分署業設置專用性

騷擾申訴管道如下: 

(1) 性騷擾申訴專線:02-22390026轉363701 

(2) 傳真:02-22301257 

(3) 專用電子信箱:anti-bullying@cg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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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結論 

本分署性別比例明顯失衡，係因負責的任務係屬高風險性且具

危險性勤務，例如海上救生救難勤務及特勤隊反恐攻堅勤務，完成

任務皆需要體能的爆發力及高度的肌耐力，因男性體能先天比女性

優良，訓練及養成上較女性容易，爰男性參與度比女性高，另本分

署主要業務查緝走私、海上緝毒、取締非法入出國人口等勤務，亦

屬於高風險勤務，且須與毒販或走私偷渡人員接觸，就社會觀念而

言係屬較複雜人口，女性同仁較不願意面對，以及本分署人口組成

以軍職及警職人於為主，故面臨性別人口比例失調狀態下，於執行

勤務時仍須兼顧人權及性別平等議題，實其困難。 

另為因應國際趨勢及性別平等政策，本分署面臨性別人口比例

失調問題，為解決當前問題，本分署擬於辦理招募業務時，加入性

別平等議題，減少社會大眾對海巡的迷思及誤會，以吸引更多女性

同仁加入海巡，並引進人權平等觀念，改善海巡舊有文化，使工作

環境減少學長學弟制的舊習，以減少人員流失率，使優秀人才有意

願留在海巡，創造優秀績效，爰就本案報告研析問題探討，未來可

積極面對及解決，相信本分署能夠與時俱進，並營造性別平權之職

場環境。 


